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次膳食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2月 6日（星期三）12 時 10分 

貳、地點：莊敬樓 2 樓第 1會議室 

參、主席：張校長云棻                         紀錄：林媼彩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應到：19人         實到：16人       請假：3人        列席：2人 

伍、上次會議討論事項與執行情形： 

項次 內容 後續執行情形 

1 

修正本校「疑似食品

中毒危機處理及通報

程序」 

1. 通過後送衛生暨健康促進學校委員會，原案通

過。 

2. 公告網站週知 

陸、主席致詞： 

柒、工作報告：  

一、11月 2日食安查核，主要缺失及改善情形： 

缺  失 改  善 

1.爐灶及炸油台不潔； 爐灶已換新架子，炸油台已清潔，衛

生局 11/9複檢合格 

2.防爆燈應開啟，且有一盞防爆燈不亮，

請檢修，燈罩有油垢； 

已更換及清潔 

3.冷藏庫溫度＞7 度，建議每日定時溫度

檢測並記錄 

減少開關冰箱次數，持續進行溫度檢

測及記錄 

4.留樣紀錄表丟棄時間過早 紀錄表登記有誤，實際執行均會留存

超過 48小時 

5.乾料庫房溫度偏高，建議增置小型冷氣

機調整溫度 

預計將馬達移至戶外 

輔導營養師另建議可裝設抽風扇 

6.可於自助餐檯標註午餐基準建議份量 已張貼 

7.食材登錄平台原料無法顯現 當天已洽詢平台負責單位，問題已解

決 

8.午餐時間(10:30~13:00)，應以套餐型

式提供符合教育部「學校午餐食物內容

及營養基準」之餐點，不單獨販售含糖

飲料 

飲料販售區有張貼標示進行宣導 

9.儘量減少油炸物出現頻率，依據教育部 持續調整快速取餐區之品項，減少油



 

 

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規定，1

週不超過 2次 

炸物；自助餐主菜採多樣性烹調方式 

二、11月 3~12日進行熱食部滿意度調查，結果如附件。 

三、10月份班代大會，高三班級提議在逸仙樓設置快速取餐餐車，雖 111 年 12 月試

辦的狀況不甚理想，但與熱食部討論後，熱食部答應再次試辦，因此 11 月 27

日開始於逸仙樓提供快速取餐，每日 50 份餐食，預計販售至 12月底。 

四、11月 28日輔導營養師訪視，主要缺失及改善如下： 

缺  失 改  善 

1.減少加工半成品之使用 目前熱食部人力不足，但仍持續要

求減少加工半成品與油炸物 
2.減少油炸品之使用 

3.烹調需工作檯面應保持乾淨 已改善，惟後續仍需持續注意 

4.冷藏庫過於潮濕，冷凍庫地面應保持乾淨 初步完成清潔，預計期末大掃除

時，將層架移開後，再徹底清潔 

5.乾貨庫房不宜有紙箱 已拆除，後續持續督導 

6.排風罩之燈罩、燈具應保持乾淨。 已清潔 

7.員工暫存物品請置於有蓋箱內 已改善 

五、整潔優勝班級增加一次外食，10~12 月共計 22班符合資格，其中 6個班(1 群、

2信、2 簡、3忠、3 敬、3慧)每個月都可增加一次。 

六、9~11 月違規訂購外食共計 13人次。 

七、班級訂購外食平均份數統計如下： 

   學年度 

種類 
110-1 110-2 111-1 111-2 121-1(至 12/1) 

食物 75.92 76.48 72.83 72.20 71.13 

飲料 72.95 80.38 77.93 74.55 69.90 

八、本校「開放外食訂購實施要點」第肆項違規處理中，(一)班級未符合申請條件但

仍訂購者，下個月禁止該班申請訂購外食；但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規定，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行為而處罰其他或全體學生，

因此若發生此項違規，將由衛生組彈性處理。 

主席指示： 

1. 報告事項八，依學務處統計資料，目前違規並不多，且集中少數班級，建議

待學生統整意見，學務處通盤檢查各項規定，屆時再一併整體修正。 

→經委員會同意，目前此項先以彈性做法處理，若發生該項違規，將不會罰

全班禁訂，以罰負責人為主。 

2. 食安查核、營養師督導與學生滿意度均有提到炸物過多的問題，請熱食部再

盡量調整調理方式。 

3. 高三快速取餐，感謝店長百忙中還願意幫忙推出，但是建議有長遠的思考。



 

 

例如長期辦理逸仙樓快速取餐做法，還是學測前辦理等，請學務處與熱食部

後續評估後提出草案。 

學務主任補充：同學常 1999 投訴班上若有人沒完成愛校則無法訂外食，屬於連

坐；但根據 109 年教育部來文，指出校園開放外食訂購需考量自主管理、

食安、交通管制、垃圾環保等面向。本校外食訂購要點即根據上述面向來擬

定，其中的一項訂購資格為「全班均已完成衛生組愛校」，是因膳食管理委

員會認為學生須完成愛校後再訂外食，可減少因外食引起的垃圾清潔問題，

以及建立學生良好衛生習慣的目的。因此，無法訂購外食的意義是班級尚

未符合訂購資格，並非是輔導管教中的連坐處罰。 

主席：教育局本來要訂定臺北市各校外食訂購的通則，但各校間差異太大，很

難有通則，因此建議各校還是以教育部的來文為準。 

捌、提案討論：無 

玖、臨時動議： 

一、學生委員進行全校外食意見調查說明： 

(一) 高二學生委員：本次預計擬定外食調查表，依據上次的調查結果及思考的

解決層面來設計。 

(二) 學務主任：思考解方時，宜先了解現況，例如人力部分，警衛的勞動合約

並不包括外食管理，紀糾人力也相當缺乏。 

(三) 主任教官：享受權利時，也要盡義務。 

(四) 高三學生委員代表：建議高二代表提案前可以先看之前的問卷再擬定草

案提委員會討論，會更有方向。 

(五) 高一級導師：做問卷前建議先做足準備工作，收集更多訊息，可先從學姊、

衛生組及相關單位了解，應該更能聚焦。 

(六) 主席裁示： 

1. 問卷設計的基本假設(如全面開放、現行規定調整、按照原案)先確認再

擬訂問卷，可以更聚焦明確。 

學生代表回應：目標是現行規定部分調整開放。 

2. 學生目標確定，那調查的部分請學務處會後再跟高二學生代表討論，並

協助提供相關資訊，下次再跟委員報告。 

二、學姊妹送外食 

主席：辛苦膳食委員會，前陣子有收到家長反應學校不應有外食入或家族日， 

      若有學姊妹送外食的問題，希望學校能制止或制訂價格上限。這部分跟 

      委員說明，目前學姊與學妹送外食是自發性的友善行為，學校沒規定一 

      定要贈送或回送，制定價格對學生的多元性發展會造成困擾。 

學務主任：本校無所謂外食日、家族日，家長要求學校取消，應該是和別的女校



 

 

搞混了。我們會持續宣導，請大家互贈外食時，也必須考量各種學生的經濟

負荷情形，不要衍伸其他的困擾。 

壹拾、散會：13:00 

  



 

 

會議照片 

  

主席致詞 衛生組報告 

  

學務主任補充說明 熱食部店長說明高三快速取餐 

  

級導師回應學生委員 高二學生委員報告 

 


